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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T/MXRK 002—2024《五原向日葵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与T/MXRK 002

—2024相比，主要修订了本文件起草人名称，增加起草人员名单。

本文件附录A、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文件由内蒙古向日葵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五原县绿色产业发展中心、五原县品牌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内蒙古向日葵协会、

巴彦淖尔市三胖蛋食品有限公司、中企智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成都京蓉智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靳存旺、李艳兵、李莹、马红梅、张丽梅、史建兵、白军、孙志华、司艳冬、

卢亚男、高妍、常耀文、李雪波、李汉超、李心仪。

本文件及所代替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年首次发布T/MXRK 002—2024。

——本文件为第一次修订。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MXRK 002—2025

1

五原向日葵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术语和定义、合法使用人、申请使用基本要求、申请、

审核、使用和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申请使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MXRK 001 地理标志产品 五原向日葵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年修订）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2023〕第79号令）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第354号公告）

3 术语和定义

T/MXRK 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适用在按照T/MXRK 00×组织生产的五原向日葵产品上的官方标志。

3.2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保护范围

指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人民政府划定的五原向日葵保护范围，具体是东经107°35’70"～108°37’

50”，北纬40°46’30"～41°16’45”之间，南北宽约40公里，东西长约62.5公里。生产区域为五原

县的隆兴昌镇、胜丰镇、新公中镇、塔尔湖镇、复兴镇、银定图镇、套海镇、天吉泰镇、和胜乡等9个

乡镇所辖范围，东连乌拉特前旗，南接鄂尔多斯市，西界巴彦淖尔市，北邻乌拉特前旗。

3.3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规定》，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核准注册，持有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五原县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3.4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指地方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4 合法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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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合法使用人包括下列主体：

a）经公告备案的五原向日葵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

b）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

5 申请使用基本要求

5.1 生产者

申请使用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满足以下条件：

a）依法在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登记注册，并从事五原向日葵生产；

b）按照T/MXRK 001规定正常生产经营，并建立有完整、可追溯的产品质量档案；

c）近3 a内无重大质量违法行为的。

5.2 其他主体

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其他机构和社会组织在举办研讨会、展览、展会等公益性活动时可申请使

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6 申请

6.1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经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授权，并经公告备案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申请使

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应向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公告或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含公告全部内容）；

——申请主体所执行的产品标准；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备案公告或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

6.2 其他主体

申请主体向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填写《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

7 审查

7.1 初审

7.1.1 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受理申报材料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7.1.2 初审符合申报要求的，出具初审意见，报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

7.1.3 初审不符合申报要求的，退回申报材料，书面告知申请主体。

7.2 审核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通过下发后即可使用。

8 使用

8.1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下载使用

使用主体凭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发放的下载口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

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并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规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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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标示标注

8.2.1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标示：

——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

容器、标签等上；

——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

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

其他资料；

——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8.2.2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应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应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

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8.2.3 应在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合法使用人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2.4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专用标志的，应同时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和证明商标，并加

注商标注册号。

9 管理

9.1 合法使用人应按照T/MXRK 001的规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9.2 合法使用人应规范使用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专用标志的印刷、

发放和使用台账。

9.3 合法使用人应按于当年1月31日前向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五原向日

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9.4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合法使用人还应同时向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持有人报送上

一年度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9.5 合法使用人未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时间超过2 a的，由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知

识产权管理部门按规定申请注销其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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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样表）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如表 A.1 所示。

表 A.1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法 定 代 表 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地理标志商标信息

商 标 名 称
商 标 图 案

商 标 类 型 集体商标  证明商标

持 有 人 名 称 商 标 注 册 号

持 有 人 地 址 注 册 时 间

申请人联系方式 商 标 有 效 性

集 体 商 标
初审/变更公告号

初审/变更公告时间

证 明 商 标

申请备案单位

商标许可备案号

备案时间

产品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标准编号 制定时间

制定单位

说明：1.本申请表由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单位填报。

2.本申请表电子版与纸质材料同时报送，纸质版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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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样表）

五原向日葵地理标志商标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如表 B.1 所示。

表 B.1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

一、专用标志使用人信息

使用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二、专用标志使用信息

使用用途 使用时间

使用场所 使用方式

使用数量 使用次数

申请单位签章

（公 章）

年 月 日

说明：1.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登记备案应由省级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来函，随函附本表。

2.本表应附专用标志使用人主体资格证明（包括：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批准举办活动的相关文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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